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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新建的四川省房屋交易

与产权管理平台业务办理事项对接； 

实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与市所辖县（市、区）业务系统对接； 

实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与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新建的四川省房屋交

易与产权管理平台统一身份认证； 

市州平台统一使用电子政务外网； 

实现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新建的四川省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平台查询

类政务服务事项和其他政务服务事项对接。 

一、 系统设置 

完成系统参数配置、业务事项配置、行政区划配置、模块配置管理、功能配

置管理。 

1) 实现系统参数配置新增、修改管理； 

2) 实现业务事项新增、删除、修改管理，完成业务事项与区县（市、区）

业务系统业务事项对应管理； 

3) 实现市行政区划设置、删除、修改管理； 

4) 实现系统模块新增、删除、修改管理； 

5) 实现系统功能新增、删除、修改管理，挂接系统功能与系统模块关联关

系。 

二、 用户及权限管理 

完成单位、用户、角色、以及权限分配管理。 

1) 实现单位新增、修改、删除管理，建立与省厅平台单位关联关系； 

2) 实现用户新增、修改、删除管理，建立用户与单位的关联关系，建立用

户与省厅用户的对应关系； 

3) 实现角色新增、修改、删除管理，通过角色分配权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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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现权限分配，对于所有用户进行数据权限分配管理与维护（按行政区

域进行分配），所有用户进行业务功能权限分配管理与维护（按业务功能

进行分配）；用户权限可以进行纵向管理也可以进行横向管理，可以按照

用户-应用-模块-功能进行划分，也可以按照用户-角色进行划分。 

三、 接口管理 

对接口权限以及启用或关闭进行管理，对接口调用日志进行管理。 

1) 日志记录：通过接口调用，无论成功与失败，都要记录操作日志，以备

查询，记录接口调用时间、执行时间等等。 

2) 接口使用查询统计：可以通过时间、类型等条件查询统计接口使用情况，

也可以查询当时的传入信息以及返回信息。 

3) 接口管理：可以通过接口管理功能，对接口进行关停或启用。 

四、 业务功能 

4.1 房产信息查询 

省厅平台接收到房产查询申请后，通过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口将基本信息

（自然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等）提交给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市级一体化对

接平台接收到申请后，根据行政区划代码分发到对应的区县（市、区），区县（市、

区）把查询结果（图片）反馈至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把状

态（申请、办结）同步到省厅平台。工作人员通过业务系统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

节后，调用“好差评”接口获取“好差评”链接地址，完成相应评价。 

1) 房产查询申请接收，实现对申请信息管理。 

 提供房产查询申请接收接口，省厅平台调用市级提供的房产查询申

请接口，把申请人的信息（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申请人名字等）

提交给市级平台，市级平台通过对用户权限、行政区划编码、申请

人信息进行验证，验证未通过的，调用省厅平台把验证未通知信息

返回给省厅平台，验证通过后，进入下一步受理环节并调用省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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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接口返回受理环节信息（接收时间、接收人等）。 

 接收省厅的房产申请信息，并把申请人信息（证件类型、证件号码、

申请人名字）、申请事项名称、申请事项内容、申请时间、验证信息、

地区编码、账号信息等保存到数据库以备查询。 

 接收省厅的房产申请信息查询范围（行政区划编码），同一批次存在

多个行政区划编码，需要按照行政区划编码进行拆分成多个查询申

请。 

2) 房产信息查询，通过人工或自动完成房产信息核查，实现房产查询信息

管理。 

 根据申请查询范围（行政区划编码）和系统参数配置（根据行政区

划编码查找系统参数配置）来确定查询方式是自动查询还是人工查

询。 

 自动查询方式，申请查询范围（行政区划编码），调用对应区县（市、

区）业务系统提供的房产查询接口进行房产信息查询，查询完成后

把查询结果（摘要信息和图片信息）返回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

并且记载查询完成标志、查询时间等。如果查询失败，需要记载查

询失败原因、查询时间等。 

 人工查询方式，人工查询方式分 2 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区县（市、

区）业务系统用智慧平台的，可以通过区县（市、区）业务房产信

息接口把房产查询申请发送到智慧平台档案利用个人住房申请，然

后通过人工完成查询，查询完成后通过市级平台提供的接口把查询

结果（摘要信息和图片信息）返回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并且记

载查询完成标志、查询时间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纯粹的人工查询，

通过市级平台把查询申请信息（主要是申请人名字、证件号码）导

出（也可以复制）到 excel，然后在区县（市、区）业务系统完成查

询，并把把查询结果（摘要信息和图片信息）返回到市级一体化对

接平台，并且记载查询完成标志、查询时间等。 

 申请查询范围（行政区划编码），调用对应区县（市、区）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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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房产查询接口进行房产信息查询，查询完成后把查询结果（摘

要信息和图片信息）返回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并且记载查询完

成标志、查询时间等。如果查询失败，需要记载查询失败原因、查

询时间等。 

 房产信息查询，通过人工或自动完成房产信息核查，实现房产查询

信息管理。 

3) 返回结果到省厅平台，区县（市、区）完成房产信息后，通过市级平台

把查询成果返回到省厅平台，办结本次查询申请。 

 各个区县（市、区）房产信息查询完成后，进行摘要信息和图片信

息整合，并通过省厅平台提供的接口提交到省厅平台，并保存提交

时间、提交状态（失败、成功），提交失败需要提交失败原因，比如

网络原因、接口原因等。 

 通过省厅平台提供的接口提交办结状态到省厅平台。 

4) 工作人员通在业务流程办结后进行评价。 

 业务办结后，市级平台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调用“好差评”

接口获取“好差评”链接地址，工作人员完成相应评价。 

5) 房产信息查询管理。 

 房产查询申请统计，可以按时间、数量、行政区域、业务状态（申

请、受理、办结等）、成功失败标志等条件进行统计。 

 房产查询申请查询维护，完成区县（市、区）业务系统房产查询申

请重新提交功能，提交到省厅的查询成果可以重新提交到省厅。 

 房产查询申请查询，可以查看省厅申请查询明细、区县（市、区）

业务查询结果明细等。 

4.2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 

申请人通过政务服务网申请，在省厅平台统一模板界面提交申办人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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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等）、项目基本信息、申请材料目录。省厅平台将

该项申请资料通过接口统一提交至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进行办理。市级一体化对

接平台反馈每个节点状态（受理、审核、办结等）至省厅平台，省厅平台把状态

同步到政务服务网。工作人员通过业务系统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需要调用

“好差评”接口获取“好差评”链接地址，完成相应评价。 

1) 测绘成果审核申请接收，实现对申请信息管理。 

 提供测绘成果审核申请接收接口，省厅平台调用市级提供的测绘成

果审核申请接口，把申办人基本信息（法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

等）、项目基本信息、申请材料目录提交给市级平台，市级平台通过

对权限、行政区划编码、申请人信息进行验证，验证未通过的，调

用省厅平台把验证未通知信息返回给省厅平台，验证通过后，进入

下一步测绘成果审核收件环节。 

 接收省厅的测绘成果审核申请信息，并把申办人基本信息（法人姓

名、身份证号、电话等）、项目基本信息、申请材料目录、申请事项

名称、申请事项内容、申请时间、验证信息、地区编码、账号信息

等保存到数据库以备查询。 

2) 测绘成果审核申请办理，通过区县（市、区）测绘成果业务管理平台完

成测绘成果审核业务办理。 

 根据测绘成果审核申请行政区划编码，把测绘成果审核申请信息推

送到区县（市、区）智慧平台测绘成果申请环节，区县（市、区）

测绘成果工作人员通过申请信息进行收件，完善测绘成果相关信息，

确定测绘公司和开发企业是否需要完善的实物资料或电子资料的提

交。收件完成后进行到下一个测绘成果审核受理环节，调用市级一

体化对接平台接口提交受理环节信息（受理时间、受理人等）。 

 如果区县（市、区）业务系统不是智慧平台的，可以通过市级平台

把测绘成果审核申请申办人基本信息（法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

等）、项目基本信息导出到 excel，然后在区县（市、区）业务系统

进行受理，并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受理”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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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到受理环节信息时的同时把受理环节提交

到省厅平台，如果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收到不予受理信息也要一并

提交到省厅平台。 

 测绘成果审核申请进入审核环节时，区县（市、区）业务系统通过

市级接口或人工方式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审核”环节，市

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把审核信息（审核人、审核时间等）提交到省厅

平台。 

 测绘成果审核申请完成办结后，区县（市、区）业务系统通过市级

接口或人工方式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办结”环节，市级一

体化对接平台把办结信息（办结人、办结时间等）提交到省厅平台。 

3) 工作人员通在业务流程办结后进行评价。 

 业务办结后，市级平台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调用“好差评”

接口获取“好差评”链接地址，工作人员完成相应评价。 

4) 测绘成果审核申请管理。 

 测绘成果审核申请统计，可以按时间、数量、行政区域、业务状态

（申请、受理、办结等）、成功失败标志等条件进行统计。 

 测绘成果审核申请维护，实现区县（市、区）业务系统房产测绘成

果审核申请再次提交功能，提交到省厅的信息提交失败后，可以自

动或人工重新提交到省厅。 

 测绘成果审核申请查询，可以查看省厅测绘成果审核申请明细、区

县（市、区）业务办理过程等。 

4.3 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 

申请人通过政务服务网申请，在省厅平台统一模板界面输入合同备案号，通

过调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口进行核验（确认当前提交合同备案号的合同是否

存在已备案），该接口返回核验结果；若核验成功，企业通过省厅平台统一模板

界面上传申请材料，省厅平台将该项申请材料、基本信息（法人姓名、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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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等）、合同编号通过接口统一提交给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进行后续流程，市

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反馈每个节点状态（受理、审核、办结等）至省厅平台，省厅

平台把状态同步到政务服务网。工作人员通过业务系统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

需要调用“好差评”接口获取“好差评”链接地址，完成相应评价。 

1) 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核验。 

 省厅平台调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的网签备案核验接口，根据申请

人证件号码和合同备案号验证合同有效性，如果核验成功返回“已

通过”，否则返回未通过状态。 

2) 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申请接收。 

 提供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申请接收接口，省厅平台调用市级提供的

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申请接口，把申请材料、基本信息（法人姓名、

身份证号、电话等）、合同编号提交给市级平台，市级平台把申请材

料、基本信息（法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等）、申请事项名称、申

请事项内容、申请时间、验证信息、地区编码、账号信息等保存到

数据库以备查询。 

3) 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办理，通过区县（市、区）商品房网签备案系统完

成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办理。 

 根据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申请行政区划编码，把商品房网签备案注

销申请信息推送到区县（市、区）智慧平台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申

请环节，区县（市、区）工作人员通过申请信息核验完成后，进行

到下一个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受理环节，调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

接口返回受理结果（受理时间、受理人等）。 

 如果区县（市、区）业务系统不是智慧平台的，可以通过市级平台

把基本信息（法人姓名、身份证号、电话等）、合同编号、合同备案

号信息导出到 excel，把申请材料导出为 JPG 格式文件，然后在区

县（市、区）业务系统进行受理，并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受

理”环节。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到受理环节信息时的同时把受理环节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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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省厅平台，如果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收到不予受理信息也要一并

提交到省厅平台。 

 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审核申请进入审核环节时，区县（市、区）业

务系统通过市级接口或人工方式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审核”

环节，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把审核信息（审核人、审核时间等）提

交到省厅平台。 

 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审核申请完成办结后，区县（市、区）业务系

统通过市级接口或人工方式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办结”环

节，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把办结信息（办结人、办结时间等）提交

到省厅平台。 

4) 工作人员通在业务流程办结后进行评价。 

 业务办结后，市级平台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调用“好差评”

接口获取“好差评”链接地址，工作人员完成相应评价。 

5) 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申请管理。 

 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申请统计，可以按时间、数量、行政区域、业

务状态（申请、受理、办结等）、成功失败标志等条件进行统计。 

 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申请维护，实现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信息申请

再次提交功能到区县（市、区）业务系统，提交到省厅的信息提交

失败后，可以自动或人工重新提交到省厅。 

 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申请查询，可以查看省厅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

申请明细、区县（市、区）业务办理过程、申请材料等。 

4.4 房屋租赁备案 

申请人通过政务服务网申请，在省厅平台统一模板界面输入承租人名称、承

租人证件号码、出租人名称、出租人证件号码，通过调用市级平台接口进行租赁

房屋核查，若核验成功，返回租赁房源信息，然后申请人通过省厅平台统一模板

界面上传申请材料，省厅平台将申请材料、承租人信息、出租人信息、房屋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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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租赁房源通过接口统一提交给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进行后续流程，市级一体

化对接平台反馈每个节点状态（受理、审核、办结等）至省厅平台，省厅平台把

状态同步到政务服务网。工作人员通过业务系统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需要

调用“好差评”接口获取“好差评”链接地址，完成相应评价。 

1) 租赁房源核验。 

 省厅平台调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的租赁房源核验接口，根据承租

人信息和出租人信息核验出租房源，如果核验成功返回房源信息，

否则返回未通过状态。 

2) 房屋租赁备案申请接收。 

 省厅平台调用市级提供的房屋租赁备案申请接口，把申请材料、承

租人信息、出租人信息、出租房源信息提交给市级平台，市级平台

把申请材料、承租信息、申请事项名称、申请事项内容、申请时间、

验证信息、地区编码、账号信息等保存到数据库以备查询。 

3) 房屋租赁备案办理，通过区县（市、区）房屋租赁备案系统完成房屋租

赁备案办理。 

 根据房屋租赁备案申请行政区划编码，把房屋租赁备案申请信息推

送到区县（市、区）房屋租赁备案系统申请环节，区县（市、区）

工作人员对申请信息进行核验，进入到下一个房屋租赁备案受理环

节并调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口返回受理环节信息（受理时间、

受理人等）。 

 如果区县（市、区）业务系统不是智慧平台的，可以通过市级平台

把基本信息（申请人名称、申请人证件号码等）导出到 excel，把申

请材料导出为 JPG 格式文件，然后在区县（市、区）业务系统进行

受理，并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手工标注“受理”环节。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到受理环节信息时的同时把受理环节提交

到省厅平台，如果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收到不予受理信息也要一并

提交到省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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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租赁备案进入审核环节时，区县（市、区）业务系统通过市级

接口或人工方式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审核”环节，市级一

体化对接平台把审核信息（审核人、审核时间等）提交到省厅平台。 

 房屋租赁备案完成办结后，区县（市、区）业务系统通过市级接口

或人工方式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办结”环节，并把备案号

返回到市级平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把办结信息（办结人、办结

时间等）、备案号提交到省厅平台。 

4) 工作人员通在业务流程办结后进行评价。 

 业务办结后，市级平台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调用“好差评”

接口获取“好差评”链接地址，工作人员完成相应评价。 

5) 房屋租赁备案管理。 

 房屋租赁备案统计，可以按时间、数量、行政区域、业务状态（申

请、受理、办结等）、成功失败标志等条件进行统计。 

 房屋租赁备案维护，实现房屋租赁备案信息申请提交到区县（市、

区）失败后，可以再次提交；提交到省厅的信息提交失败后，可以

自动或人工重新提交到省厅。 

房屋租赁备案查询，可以查看房屋租赁备案明细、区县（市、区）

业务办理过程、申请材料等。 

4.5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 

申请人通过政务服务网申请，在省厅平台统一模板界面输入买受人信息、出

卖人信息，通过调用市级平台接口进行预售房屋核查，若核验成功，返回预售房

屋信息，然后申请人通过省厅平台统一模板界面上传申请材料，省厅平台将申请

材料、买受人信息、出卖人信息、房屋唯一号、预售房源通过接口统一提交给市

级一体化对接平台进行后续流程，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反馈每个节点状态（受理、

审核、办结等）至省厅平台，省厅平台把状态同步到政务服务网。工作人员通过

业务系统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需要调用“好差评”接口获取“好差评”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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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址，完成相应评价。 

1) 预售房源核验。 

 省厅平台调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的预售房源核验接口，根据买受

人信息和出卖人信息核验预售房源，如果核验成功返回预售房源信

息，否则返回未通过状态。 

2)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申请接收。 

 省厅平台调用市级提供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申请接口，把申请材

料、出卖人信息、买受人信息、预售房源信息提交给市级平台，市

级平台把申请材料、出卖人信息、买受人信息、预售房源、申请事

项名称、申请事项内容、申请时间、验证信息、地区编码、账号信

息等保存到数据库以备查询。 

3)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办理，通过区县（市、区）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系

统完成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办理。 

 根据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申请行政区划编码，把商品房预售合同备

案申请信息推送到区县（市、区）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系统申请环

节，区县（市、区）工作人员对申请信息进行核验，进入到下一个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受理环节并调用市级平台接口返回受理环节信

息（受理时间、受理人等）。 

 如果区县（市、区）业务系统不是智慧平台的，可以通过市级平台

把基本信息（申请人名称、申请人证件号码等）导出到 excel，把申

请材料导出为 JPG 格式文件，然后在区县（市、区）业务系统进行

受理，并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手工标注“受理”环节。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到受理环节信息时的同时把受理环节提交

到省厅平台，如果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收到不予受理信息也要一并

提交到省厅平台。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进入审核环节时，区县（市、区）业务系统通

过市级接口或人工方式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审核”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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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把审核信息（审核人、审核时间等）提交到省

厅平台。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完成办结后，区县（市、区）业务系统通过市

级接口或人工方式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办结”环节，并把

备案号返回到市级平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把办结信息（办结人、

办结时间等）、备案号提交到省厅平台。 

4) 工作人员通在业务流程办结后进行评价。 

 业务办结后，市级平台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调用“好差评”

接口获取“好差评”链接地址，工作人员完成相应评价。 

5)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管理。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统计，可以按时间、数量、行政区域、业务状

态（申请、受理、办结等）、成功失败标志等条件进行统计。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维护，实现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信息申请提交

到区县（市、区）失败后，可以再次提交；提交到省厅的信息提交

失败后，可以自动或人工重新提交到省厅。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查询，可以查看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明细、区

县（市、区）业务办理过程、申请材料等。 

4.6 存量房合同备案 

申请人通过政务服务网申请，在省厅平台统一模板界面输入买受人信息、出

卖人信息，通过调用市级平台接口进行不动产登记核查，若核验成功，返回房屋

登记信息，然后申请人通过省厅平台统一模板界面上传申请材料，省厅平台将申

请材料、买受人信息、出卖人信息、房屋唯一号、登记房源通过接口统一提交给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进行后续流程，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反馈每个节点状态（受

理、审核、办结等）至省厅平台，省厅平台把状态同步到政务服务网。工作人员

通过业务系统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需要调用“好差评”接口获取“好差评”

链接地址，完成相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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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动产登记房源核验。 

 省厅平台调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的不动产登记房源核验接口，根

据买受人信息和出卖人信息核验不动产登记房源，如果核验成功返

回登记房屋信息，否则返回未通过状态。 

2) 存量房合同备案申请接收。 

 省厅平台调用市级提供的存量房合同备案申请接口，把申请材料、

出卖人信息、买受人信息、房屋登记信息提交给市级平台，市级平

台把申请材料、出卖人信息、买受人信息、登记房源、申请事项名

称、申请事项内容、申请时间、验证信息、地区编码、账号信息等

保存到数据库以备查询。 

3) 存量房合同备案办理，通过区县（市、区）存量房合同备案系统完成存

量房合同备案办理。 

 根据存量房合同备案申请行政区划编码，把存量房合同备案申请信

息推送到区县（市、区）存量房合同备案系统申请环节，区县（市、

区）工作人员对申请信息进行核验，进入到下一个存量房合同备案

受理环节并调用市级平台接口返回受理环节信息（受理时间、受理

人等）。 

 如果区县（市、区）业务系统不是智慧平台的，可以通过市级平台

把基本信息（申请人名称、申请人证件号码等）导出到 excel，把申

请材料导出为 JPG 格式文件，然后在区县（市、区）业务系统进行

受理，并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手工标注“受理”环节。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到受理环节信息时的同时把受理环节提交

到省厅平台，如果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收到不予受理信息也要一并

提交到省厅平台。 

 存量房合同备案进入审核环节时，区县（市、区）业务系统通过市

级接口或人工方式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审核”环节，市级

一体化对接平台把审核信息（审核人、审核时间等）提交到省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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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存量房合同备案完成办结后，区县（市、区）业务系统通过市级接

口或人工方式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办结”环节，并把备案

号返回到市级平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把办结信息（办结人、办

结时间等）、备案号提交到省厅平台。 

4) 工作人员通在业务流程办结后进行评价。 

 业务办结后，市级平台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调用“好差评”

接口获取“好差评”链接地址，工作人员完成相应评价。 

5) 存量房合同备案管理。 

 存量房合同备案统计，可以按时间、数量、行政区域、业务状态（申

请、受理、办结等）、成功失败标志等条件进行统计。 

 存量房合同备案维护，实现存量房合同备案信息申请提交到区县（市、

区）失败后，可以再次提交；提交到省厅的信息提交失败后，可以

自动或人工重新提交到省厅。 

 存量房合同备案查询，可以查看存量房合同备案明细、区县（市、

区）业务办理过程、申请材料等。 

4.7 商品预售许可申请 

申请人通过政务服务网申请，在省厅平台统一模板界面输入开发企业信息、

项目信息，通过调用市级平台接口进行预售范围查询，若核验成功，返回预售房

源明细信息，然后申请人通过省厅平台统一模板界面上传申请材料，省厅平台将

申请材料、项目信息、房屋唯一号、预售房源明细通过接口统一提交给市级一体

化对接平台进行后续流程，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反馈每个节点状态（受理、审核、

办结等）至省厅平台，省厅平台把状态同步到政务服务网。工作人员通过业务系

统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需要调用“好差评”接口获取“好差评”链接地址，

完成相应评价。 

1) 预售范围房源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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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厅平台调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的预售范围房屋核验接口，根据

项目信息和开发企业信息查询预售房屋，如果核验成功返回预售房

屋明细，否则返回未通过状态。 

2) 商品预售许可申请接收。 

 省厅平台调用市级提供的商品预售许可申请接口，把申请材料、开

发企业及项目信息、预售房屋明细提交给市级平台，市级平台把申

请材料、开发企业及项目信息、预售房屋明细、申请事项名称、申

请事项内容、申请时间、验证信息、地区编码、账号信息等保存到

数据库以备查询。 

3) 商品预售许可申请办理，通过区县（市、区）商品预售许可申请系统完

成商品预售许可申请办理。 

 根据商品预售许可申请行政区划编码，把商品预售许可申请信息推

送到区县（市、区）商品预售许可申请系统申请环节，区县（市、

区）工作人员对申请信息进行核验，进入到下一个商品预售许可申

请受理环节并调用市级平台接口返回受理环节信息（受理时间、受

理人等）。 

 如果区县（市、区）业务系统不是智慧平台的，可以通过市级平台

把基本信息（申请人名称、申请人证件号码等）导出到 excel，把申

请材料导出为 JPG 格式文件，然后在区县（市、区）业务系统进行

受理，并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手工标注“受理”环节。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到受理环节信息时的同时把受理环节提交

到省厅平台，如果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收到不予受理信息也要一并

提交到省厅平台。 

 商品预售许可申请进入审核环节时，区县（市、区）业务系统通过

市级接口或人工方式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审核”环节，市

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把审核信息（审核人、审核时间等）提交到省厅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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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预售许可申请完成办结后，区县（市、区）业务系统通过市级

接口或人工方式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标注“办结”环节，并把备

案号返回到市级平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把办结信息（办结人、

办结时间等）、许可证编号提交到省厅平台。 

4) 工作人员通在业务流程办结后进行评价。 

 业务办结后，市级平台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调用“好差评”

接口获取“好差评”链接地址，工作人员完成相应评价。 

5) 商品预售许可申请管理。 

 商品预售许可申请统计，可以按时间、数量、行政区域、业务状态

（申请、受理、办结等）、成功失败标志等条件进行统计。 

 商品预售许可申请维护，实现商品预售许可申请信息申请提交到区

县（市、区）失败后，可以再次提交；提交到省厅的信息提交失败

后，可以自动或人工重新提交到省厅。 

 商品预售许可申请查询，可以查看商品预售许可申请明细、区县（市、

区）业务办理过程、申请材料等。 

五、 接口功能 

实现省厅平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区县（市、区）业务相互之间数据接

收功能。 

 

5.1 市级接收省厅信息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省厅平台一网通办信息，接口发起为省厅平台，市

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根据市州区划编码进行验证和接收，信息接收包括信息接收和

申请材料接收。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收到信息后根据区县（市、区）区划编码把

信息发送到区县（市、区）业务系统。 



 

19 

5.1.1 房产信息查询 

该接口由省厅平台发起，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验证市州区划编码并根据市州

区划编码进行接收，接收内容主要法人或自然人姓名、法人或自然人姓名、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申请人为企业时）、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完成后，根据区县（市、区）区划编码把信息发送到区

县（市、区）业务系统，区县（市、区）业务编码根据申请人姓名和证件号码进

行查询，并把申请人个人（或单位）拥有房产情况（含摘要和影像）返回到市级

一体化对接平台的同时一并返回到省厅平台。 

5.1.2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 

该接口由省厅平台发起，主要用于以“企业名称和项目名称”的方式对房屋

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进行申请（申请材料不上传电子版，线下提交纸质文

档），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验证市州区划编码并根据市州区划编码进行接收省厅

平台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信息。接收内容主要有法人或自然人姓名、法人

或自然人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申请人为企业时）、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完成后，根

据区县（市、区）区划编码把信息发送到区县（市、区）测绘成果系统。 

5.1.3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核验 

该接口由省厅平台发起，主要用于以“合同编号”的方式对预售合同进行核

验，判定该预售合同是否已经备案。接收内容主要有法人或自然人姓名、法人或

自然人姓名、合同编号、购房人名称、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完成后，根据区县（市、区）区划编码把信息发送到区

县（市、区）业务系统进行核查，区县（市、区）业务编码根据合同编号进行查

询，并把查询结果返回给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的同时也返回给省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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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 

该接口由省厅平台发起，主要用于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申请。接收内容

主要有合同编号、购房人名称、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市级

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完成后，根据区县（市、区）区划编码把信息发送到区县（市、

区）商品房网签备案系统。 

5.1.5 申请材料上传 

该接口由省厅平台发起，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主要用于事项申请时上

传文件，响应时需要返回文件的可访问地址。接收内容主要有申请编号、申请材

料文件名称、申请材料文件、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市级一

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完成后，根据区县（市、区）区划编码把材料发送到区县（市、

区）业务平台。 

5.1.6 查询维修资金小区 

该接口由省厅平台发起，主要用于业主查询物业维修小区。接收内容主要有

申请人名称、申请人证件号码、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市级

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完成后，根据区县（市、区）区划编码把信息发送到区县（市、

区）维修基金管理系统。 

5.1.7 备案房源查询 

该接口由省厅平台发起，市级平台接收，主要用于备案房源核验，通过申请

人证件号码、申请人名称以及不动产证书号（或合同编号）查询房屋登记或备案

信息。接收内容主要有申请人名称、申请人证件号码、不动产证书号（或合同编

号）、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以及申请材料。市级一体化对接

平台接收完成后，根据区县（市、区）区划编码把信息发送到区县（市、区）房

屋网签系统。 



 

21 

5.1.8 房屋租赁备案 

该接口由省厅平台发起，市级平台接收，主要用于房屋租赁备案申请。接收

内容主要有承租人名称、承租人证件号码、出租人名称、出租人证件号码、房屋

唯一号、房屋坐落、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以及申请材料。市

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完成后，根据区县（市、区）区划编码把信息发送到区县

（市、区）房屋租赁备案系统。 

5.1.9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 

该接口由省厅平台发起，市级平台接收，主要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申请。

接收内容主要有买受人名称、买受人证件号码、出卖人名称、出卖人证件号码、

房屋坐落、房屋唯一号、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以及申请材料。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完成后，根据区县（市、区）区划编码把信息发送到区

县（市、区）商品房网签备案系统。 

5.1.10 存量房网签备案 

该接口由省厅平台发起，市级平台接收，主要用于存量房买卖合同备案申请。

接收内容主要有买受人名称、买受人证件号码、出卖人名称、出卖人证件号码、

房屋坐落、房屋唯一号、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以及申请材料。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完成后，根据区县（市、区）区划编码把信息发送到区

县（市、区）商品房网签备案系统。 

5.1.11 预售房屋范围查询 

该接口由省厅平台发起，市级平台接收，主要用于预售房源提取，通过开发

企业证件号码、开发企业名称以及项目名称等查询待上市房源信息。接收内容主

要有开发企业名称、开发企业证件号码、项目名称、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

区）区划编码以及申请材料。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完成后，根据区县（市、

区）区划编码把信息发送到区县（市、区）预（销）售许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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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 

该接口由省厅平台发起，市级平台接收，主要用于商品房预售许可备案申请。

接收内容主要有开发企业名称、开发企业证件号码、项目名称、预售范围、房屋

坐落、房屋唯一号、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以及申请材料。市

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完成后，根据区县（市、区）区划编码把信息发送到区县

（市、区）预（销）售许可系统。 

5.2 区县（市、区）接收市级信息 

区县（市、区）业务系统接收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一网通办信息，接口发起

为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收为区县（市、区）业务系统，信息接收包括信息接

收和申请材料接收。 

5.2.1 房产信息查询 

该接口由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发起，区县（市、区）业务系统接收，主要用

于房产信息查询，接收内容主要法人或自然人姓名、法人或自然人姓名、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申请人为企业时）、区县（市、区）区划编码，返回内容为申请人

个人（或单位）拥有房产情况（含摘要和影像）。 

5.2.2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 

该接口由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发起，主要用于以“企业名称和项目名称”的

方式对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进行申请（申请材料不上传电子版，线下

提交纸质文档），区县（市、区）业务系统接收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房屋产权面

积测绘成果审核信息。接收内容主要有法人或自然人姓名、法人或自然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申请人为企业时）、企业名称、企业名称、区县（市、区）

区划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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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核验 

该接口由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发起，区县（市、区）业务系统接收，主要用

于以“合同编号”的方式对预售合同进行核验，判定该预售合同是否已经备案。

接收内容主要有法人或自然人姓名、法人或自然人姓名、合同编号、购房人名称、

区县（市、区）区划编码。 

5.2.4 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 

该接口由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发起，区县（市、区）业务系统接收，主要用

于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申请。接收内容主要有合同编号、购房人名称、市州

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 

5.2.5 申请材料上传 

该接口由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发起，区县（市、区）业务系统接收，主要用

于事项申请时上传文件，响应时需要返回文件的可访问地址。接收内容主要有申

请编号、申请材料文件名称、申请材料文件、区县（市、区）区划编码。 

5.2.6 查询维修资金小区 

由市级平台发起，主要用于业主查询物业维修小区。区县（市、区）维修基

金业务系统接收，接收内容主要有申请人名称、申请人证件号码、区县（市、区）

区划编码。 

5.2.7 备案房源查询 

该接口由市级平台发起，区县（市、区）业务系统接收，主要用于备案房源

核验，通过申请人证件号码、申请人名称以及不动产证书号（或合同编号）查询

房屋登记或备案信息。接收内容主要有申请人名称、申请人证件号码、不动产证

书号（或合同编号）、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以及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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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市、区）业务系统完成备案房源查询后，把查询结果返回给市级平台，查

询结果主要包含有：房屋唯一号、权利人名称、权利证件号码、不动产证书号（如

果还没有办证就为合同编号）、房屋坐落、房屋面积、房屋类型、房屋性质等。 

5.2.8 房屋租赁备案 

该接口由市级平台发起，区县（市、区）房屋租赁备案业务系统接收，主要

用于房屋租赁备案申请。接收内容主要有承租人名称、承租人证件号码、出租人

名称、出租人证件号码、房屋唯一号、房屋坐落、区县（市、区）区划编码以及

申请材料。 

5.2.9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 

该接口由市级平台发起，区县（市、区）商品房网签备案业务系统接收，主

要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申请。接收内容主要有买受人名称、买受人证件号码、

出卖人名称、出卖人证件号码、房屋坐落、房屋唯一号、区县（市、区）区划编

码以及申请材料。 

5.2.10 存量房网签备案 

该接口由市级平台发起，区县（市、区）存量房网签备案业务系统接收，主

要用于存量房买卖合同备案申请。接收内容主要有买受人名称、买受人证件号码、

出卖人名称、出卖人证件号码、房屋坐落、房屋唯一号、区县（市、区）区划编

码以及申请材料。 

5.2.11 预售房屋范围查询 

该接口由市级平台发起，区县（市、区）预（销）售许可业务系统接收，主

要预售房源提取，通过开发企业证件号码、开发企业名称以及项目名称等查询待

上市房源信息。接收内容主要有开发企业名称、开发企业证件号码、项目名称、

市州区划编码、区县（市、区）区划编码以及申请材料。区县（市、区）业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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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完成预售房源查询后，把查询结果返回给市级平台，查询结果主要包含有：房

屋唯一号、房屋坐落、房屋面积、房屋类型、房屋性质等。 

5.2.12 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 

该接口由市级平台发起，区县（市、区）预（销）售许可业务系统接收，主

要用于商品房预售许可备案申请。接收内容主要有开发企业名称、开发企业证件

号码、项目名称、预售范围、房屋坐落、房屋唯一号、区县（市、区）区划编码

以及申请材料。 

5.3 市级接收区县（市、区）业务系统返回信息 

5.3.1 办件受理 

工作人员通过区县（市、区）业务系统完成业务流程受理环节时，需要调用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口将受理流程信息等办件数据回传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

台。 

 房产信息查询返回受理信息；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返回受理信息； 

 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返回受理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备案返回受理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查询返回受理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户账更名返回受理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返回受理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分户账注销审核返回受理信息； 

 房屋租赁备案返回受理信息；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返回受理信息； 

 存量房网签备案（合同）返回受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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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房预售许可返回受理信息。 

5.3.2 办件审批 

工作人员通过区县（市、区）业务系统完成业务流程审批环节时或存在多个

审批环节时，需要重复调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口将审批流程信息等办件数据

回传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返回审批信息； 

 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返回审批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备案返回审批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户账更名返回审批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返回审批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分户账注销审核返回审批信息； 

 房屋租赁备案返回审批信息；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返回审批信息； 

 存量房网签备案（合同）返回审批信息； 

 商品房预售许可返回审批信息。 

5.3.3 办件办结 

工作人员通过区县（市、区）业务系统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时，需要调用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口将办结流程信息等办件数据回传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

台。 

 房产信息查询返回办结信息；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返回办结信息； 

 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返回办结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备案返回办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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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查询返回办结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户账更名返回办结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返回办结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分户账注销审核返回办结信息； 

 房屋租赁备案返回办结信息；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返回办结信息； 

 存量房网签备案（合同）返回办结信息； 

 商品房预售许可返回办结信息。 

5.3.4 办件申请并受理提交 

工作人员通过区县（市、区）业务系统完成业务流程申请并受理环节时，需

要调用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口将申请并受理流程信息等办件数据回传到市级

一体化对接平台。 

5.3.5 获取好差评 

工作人员通过区县（市、区）业务系统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需要调用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接口获取好差评链接地址。 

 房产信息查询获取好差评地址；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获取好差评地址； 

 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获取好差评地址；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备案获取好差评地址；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查询获取好差评地址；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户账更名获取好差评地址；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获取好差评地址；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分户账注销审核获取好差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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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租赁备案获取好差评地址；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获取好差评地址； 

 存量房网签备案（合同）获取好差评地址； 

 商品房预售许可获取好差评地址。 

5.4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返回信息到省厅平台 

5.4.1 办件受理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完成业务流程受理环节时，需要调用省厅平台接口将受

理流程信息等办件数据回传到省厅平台。 

 房产信息查询返回受理信息；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返回受理信息； 

 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返回受理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备案返回受理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查询返回受理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户账更名返回受理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返回受理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分户账注销审核返回受理信息； 

 房屋租赁备案返回受理信息；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返回受理信息； 

 存量房网签备案（合同）返回受理信息； 

 商品房预售许可返回受理信息。 

5.4.2 办件审批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完成业务流程审批环节时或存在多个审批环节时，需要

重复调用省厅平台接口将审批流程信息等办件数据回传到省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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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返回审批信息； 

 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返回审批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备案返回审批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户账更名返回审批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返回审批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分户账注销审核返回审批信息； 

 房屋租赁备案返回审批信息；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返回审批信息； 

 存量房网签备案（合同）返回审批信息； 

 商品房预售许可返回审批信息。 

5.4.3 办件办结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时，需要调用省厅平台接口将办

结流程信息等办件数据回传到省厅平台。 

 房产信息查询返回办结信息；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返回办结信息； 

 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返回办结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备案返回办结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查询返回办结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户账更名返回办结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返回办结信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分户账注销审核返回办结信息； 

 房屋租赁备案返回办结信息；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返回办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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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量房网签备案（合同）返回办结信息； 

 商品房预售许可返回办结信息。 

5.4.4 办件申请并受理提交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完成业务流程申请并受理环节时，需要调用省厅平台接

口将申请并受理流程信息等办件数据回传到省厅平台。 

5.4.5 获取好差评 

市级一体化对接平台完成业务流程办结环节后，需要调用省厅平台接口获取

好差评链接地址。 

 房产信息查询获取好差评地址；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获取好差评地址； 

 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获取好差评地址；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备案获取好差评地址；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查询获取好差评地址；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户账更名获取好差评地址；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获取好差评地址；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分户账注销审核获取好差评地址； 

 房屋租赁备案获取好差评地址；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获取好差评地址； 

 存量房网签备案（合同）获取好差评地址； 

 商品房预售许可获取好差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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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业务平台对接 

6.1 测绘成果系统 

 增加测绘成果一网通办收件功能； 

 增加测绘成果受理、审核、办结环节同步办理信息到市级一体化对接平

台。 

6.2 商品房网签备案系统 

 增加商品房网签备案一网通办收件功能； 

 增加商品房网签备案注销受理、审核、办结环节同步办理信息到市级一

体化对接平台。 

6.3 存量房网签备案系统 

 增加存量房网签备案一网通办收件功能； 

 增加存量房网签备案注销受理、审核、办结环节同步办理信息到市级一

体化对接平台。 

6.4 预（销）售许可系统 

 增加预(销)售许可系统一网通办收件功能； 

 增加预(销)售许可系统受理、审核、办结环节同步办理信息到市级一体

化对接平台。 

七、 一网通办事项申请（政务网市州分站） 

7.1 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 

申办人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申请时，点击该事项申请按钮后，直接跳转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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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网市州分站，省厅平台将该项基本信息（区域、事项、申办人姓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电话等）提交给政务网市州分站进行预售许可业务申请。 

7.2 商品房合同备案申请 

申办人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申请时，点击该事项申请按钮后，直接跳转至政

务网市州分站，省厅平台将该项基本信息（区域、事项、申办人姓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电话等）提交给政务网市州分站进行商品房合同备案申请。 

7.3 存量房网签备案申请 

申办人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申请时，点击该事项申请按钮后，直接跳转至政

务网市州分站，省厅平台将该项基本信息（区域、事项、申办人姓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电话等）提交给政务网市州分站进行存量房合同备案申请。 

7.4 房屋租赁备案申请 

申办人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申请时，点击该事项申请按钮后，直接跳转至政

务网市州分站，省厅平台将该项基本信息（区域、事项、申办人姓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电话等）提交给政务网市州分站进行房屋租赁合同备案申请。 

7.5 房产信息查询申请 

申办人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申请时，点击该事项申请按钮后，直接跳转至政

务网市州分站，省厅平台将该项基本信息（区域、事项、申办人姓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电话等）提交给政务网市州分站进行房产信息查询申请。 

7.6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申请 

申办人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申请时，点击该事项申请按钮后，直接跳转至政

务网市州分站，省厅平台将该项基本信息（区域、事项、申办人姓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电话等）提交给政务网市州分站进行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申请。 


